
103-2 大葉大學 選課版課綱

基本資料

課程名稱 民法概要 科目序號/代號 1915 /FBB1008

必選修/學分數 選修 /3 上課時段/地點 (四)ABC /B204

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

任課教師 /專兼任別 歐陽修 /兼任 畢業班/非畢業班

學制/系所/年班 進修學士班 /財務金融學系 /1年1班

課程簡介與目標

民法係規範私法生活的法律，分為總則編、債編、物權編、親屬編及繼承編，理論體系完備，邏輯結構嚴

謹，是一門內容最豐富、實用性最高的法律科學。修習民法概要，不但可以攝取日常生活有關的法律知識

，而且可以培養縝密的邏輯思考能力，對於知識的累積，思想方法的提升，均極具助益。�

    本課程為一學期，教學目標首重於使同學認識民法有關之原理原則、法律概念，並就授課科目作綜合說

明及概要敘述，及就重要之法院裁判、具體事例等實務見解適時摘述，期能讓同學們於學習民法理論時亦

能與實務結合。

課程大綱

一、法學緒論概述 (一)法律的意義與作用 (二)法律的位階與範圍�

二、民法體系概述 (一)歐陸法與英美法 (二)民法與其他法律的關係�

三、民法總則編 (一)權利主體與法律行為 (二)代理、物、期日與期間 (三)消滅時效與權利之行使�

四、債編總論 (一)債的原因與效力 (二)多數之債與債之移轉 (三)債之消滅�

五、債編各論 (一)買賣、贈與、租賃 (二)僱傭、承攬、委任 (三)合夥、保證、其它�

六、物權編 (一)物權行為與所有權 (二)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�

七、親屬編 (一)婚姻、夫妻財產 (二)親子、監護、撫養�

八、繼承編 (一)遺產與繼承 (二)遺囑、遺贈、特留分�

九、實例分析�權利的救濟 (一)調解、和解、仲裁 (二)民事訴訴

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

無

課程與系所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關連

具備財金專業知識與資訊運用能力

具備金融商品銷售知識與實踐能力

具備為個人與企業進行財務規劃知識與實踐能力

具備職業道德、責任感與倫理素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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